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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19

农业合作

第19.1条
目标

双方认识到，促进农产品1 和食品之间的贸易符合双方利益，并旨在促进可持续农业合作，
包括农村发展和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食品的技术信息与最佳实践的交流。

第十九条第2款

Scope

1.�各方应根据各自的法律和法规，在�第19.1条�所述领域内进行合作。各方应鼓励
和促进相关团体、实体、主管部门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2.�第1段所述合作范围包括：
(a)�促进农产品和食品的贸易，包括就相关法律和法规进行对话；

(b)�合作以改善农场管理、生产力和竞争力，包括就可持续农业交流最佳实践，以及使用
技术和创新；

1 根据本章规定，“农产品”不包括林业或渔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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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农业和食品的生产和技术方面的合作；
(d)�在农产品质量政策领域进行合作，包括在地理标志方面的合作1,，前提是此类合作与
根据第23.3条建立的知识产权委员会的地理标志相关任务不重叠；

(e)�合作和最佳实践的交流以促进农村发展，例如旨在使生产者和年轻农民留在农村地区的
政策；和

(f)�就第19.1条涵盖的其他事项进行磋商，作为缔约方可能同意的事项。

第19.3条
为改善营商环境而进行的合作

1.�每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采取适当措施，以进一步改善另一方在其前一方开
展业务活动地区的农业和食品领域的营商环境。

2.�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缔约方应根据各自的法律和法规，促进公共当局与缔约方
各自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之间的合作。

1 根据本章规定，“地理标志”中的“农产品质量政策”是指第14.26条所涵盖产品的地理标
志农产品质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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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条
信息请求

每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交关于与农业或食品相关的措施的信息请求和澄清。被请求方应在
收到请求后尽快，但最迟不超过60天，除非缔约方另有约定，否则应以书面形式提供关于
请求方所提出请求的信息。

第19.5条
农业合作工作组

1.�根据第23.4条设立的农业合作工作组（本章以下简称“该工作组”）负责本章的有效实
施和运作。

2.�该工作组具有以下职能：
(a)�确保和审查本章的实施和运行；
(b)�讨论与本章相关的问题；
(c)�如果有活动需要报告，则向联合委员会报告工作组的活动；

(d)�促进各缔约方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实现本章的目标；以及

(e)�执行由联合委员会根据第23.1条第5(b)款授权的其他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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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工作组应制定其自身的议事规则，并确定本章所述的合作细节。

4.�工作组可以经一致同意，邀请除缔约方政府以外的、具备与将要讨论的问题相关的必要
专业知识的有关实体的代表。

ARTICLE�19.6

联系点与通信
1.�各方应在本协定生效时，指定至少一个联系点，以促进各方就与本章相关的事项

进行通信，并通知另一方联系详情，包括有关相关官员的信息。各方应立即相互通知联
系详情的变更。

2.�除缔约方政府以外的某一方有关本章的请求，应在该方联系点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本条所
述的另一方的联系点。

3.�本章所述的通信应以英语进行。

ARTICLE�19.7

与其他章节的关系
1.�除非各方另有约定，本章不适用于第2、6、7或14章所涵盖的事项。

2.�本章任何内容不影响缔约方在第二、六、七和十四章节下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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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条
争议解决

本章的规定不得在第22章项下进行争议解决。




